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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-9中小企业声明函（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

本公司（联合体）郑重声明，根据《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》

（财库﹝2020﹞46 号）的规定，本公司（联合体）参加厦门市翔安区启航学校

（单位名称）的普通学校资源教室教学服务（项目名称）采购活动，工程的施工

单位全部为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业（或者：服务全部由符合政策要求的中小企

业承接）。相关企业（含联合体中的中小企业、签订分包意向协议的中小企业）

的具体情况如下：

1.普通学校资源教室教学服务（标的名称），属于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（采购

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）；承建（承接）企业为厦门和远达集团有限公司（企业

名称），从业人员 131 人，营业收入为 587.8 万元，资产总额为 437.9

万元¹，属于（小型企业）；

以上企业，不属于大企业的分支机构，不存在控股股东为大企业的情形，也

不存在与大企业的负责人为同一人的情形。

本企业对上述声明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如有虚假，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。

投标人：厦门和远达集团有限公司（分包方）、

厦门高新人才开发有限公司（总包方）（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）

日期： 2024 年 8 月 22 日

※注意：

1、从业人员、营业收入、资产总额填报上一年度数据，无上一年度数据的

新成立企业可不填报。

2、投标人须按招标文件中明确的所属行业填列，多品目项目中须按上表要

求逐条填列，否则，其提供的中小企业声明将被判定为无效声明函，由此造成的

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（涉及资格的按无效投标处理；涉及价格评审优惠的，不

予认定）。

3、投标人应当对其出具的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真实性负责，投标人出具的

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内容不实的，属于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。在实际操作中，

项目属性为货物且投标人希望获得中小企业政策支持的，应从制造商处获得充分、

准确的信息。对相关制造商信息了解不充分，或者不能确定相关信息真实、准确

的，不建议出具《中小企业声明函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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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：本项目可按合同分包的方式预留不少于 40%的份额给小微企

业，投标人（厦门高新人才开发有限公司）签订分包协议（附后）将

项目的 40%预留给厦门和远达集团有限公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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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-11分包意向协议

甲方（总包方）： 厦门高新人才开发有限公司 （即本项目的投标人）

乙方（分包方）： 厦门和远达集团有限公司

兹有甲方参加 普通学校资源教室教学服务 （填写“项目名称”） 项目

（项目编号： [350213]wx[GK]2024002 ）的政府采购活动。甲方期望将采

购项目的部分采购标的分包给乙方完成，而乙方保证能够向甲方提供本协议项下

的采购标的，甲、乙双方就合同分包的有关事宜达成下列协议：

一、分包标的

根据双方的意向，厦门高新人才开发有限公司将普通学校资源教室教学服务

的 40%分包给厦门和远达集团有限公司。

二、分包合同金额占比

分包合同价占投标总价的比例： 40 %

三、其他条款

分包合同标的交付时间、地点和条件，质量要求和标准，验收，款项的支付，

履约担保，违约责任，质量保证，知识产权，合同纠纷处理方式，不可抗力等条

款待甲方中标（成交）后，根据甲方与采购人签订的总包合同确定具体的内容。

甲方： 厦门高新人才开发有限公司 乙方：厦门和远达集团有限公司

住所：厦门市思明区湖滨东路 319 号 C

幢 3C 室

住所：厦门火炬高新区（翔安）产业

区莲亭路 882-9 号 1001 室

单位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：陈舸 单位负责人或委托代理人：陈东河

联系方法：0592-5398857 联系方法：0592-5917558

开户银行：建设银行湖滨北支行 开户银行：农业银行厦门湖里支行

账号：35101515001050000927 账号：40340001040057736

签订地点： 厦门市

签约日期： 2024 年 8 月 22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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※注意：

1.招标文件接受合同分包且投标人拟将合同分包的，应提供本协议；否则无

须提供。

2.本协议由委托代理人签字或盖章的，应按照本章载明的格式提供“单位授

权书”。

3.在以合同分包形式落实中小企业预留份额项目中，投标人除了要提供《中

小企业声明函》，还需提供本协议。

附：分包单位-厦门和远达集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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